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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大陸職場 VR — 大陸職場僱傭

關係及薪資結構面面觀  文《邱建業》 

編者按：本文作者自 2010 年代中期在大陸台資電子業擔任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特別邀請其

提供一些建議，給有意赴陸工作者參考，尤其是首次赴陸的年輕人更需注意。

赴大陸工作國人已從過去印象中的台商轉為
台幹，亦即「受僱者」取代「經營者」成為主流，
年齡及職位也有降低的趨勢。過去台人在大陸職
場不少高階經理人，但現在更大宗的是年輕的基
層人員，在勞動權益及職涯發展上轉趨弱勢。因
此欲前往大陸工作，更應對僱主的僱傭制度、薪
資、福利及職業生涯規劃有深入的了解及審慎的
評估再行動，才能受到較大的保障，降低失敗風
險，並使職涯發展更為穩當。

一、僱傭關係之主體

僱傭關係之主體，即討論受僱者和哪一個僱
主達成勞動關係。此議題在台灣看起來是簡單且
理所當然的事情，想必絕大部分的員工都清楚自
己的僱主是那家公司。然而赴陸求職就變得相當
複雜，有可能求職者以為自己受僱於台灣某上市
公司，但實際上的僱主，卻是有母公司轉投資的
海外法人。

台灣人赴陸僱傭關係主體的安排，比赴他國
工作有更多操作的空間，赴陸國人不可不慎。決
定就業前，應檢視僱傭契約主體為哪家公司、契
約內容及管轄法院，若僱主不願意在正式就職前
提供，至少要能識別錄取通知（offer letter）上
的僱主為何，由什麼單位署名及簽章，並且妥善
留存。謹列常見情況及注意事項提供參考：

(一 )受台灣母公司聘僱，外派大陸

此仍為台商在大陸的主流模式，對受僱者而
言也較有保障。此類型之特徵包括：僱主以台灣
母公司名義發錄取通知書、在台灣發大部分的薪
資、在台依法投保勞保、勞退及健保，受僱者在
大陸僅領取少量的生活津貼。此關係形同受僱者
為台灣母公司工作，僅僅只是把工作地點換到大
陸而已，故員工享有台灣法律及勞工保險的權利
與保障。

舉例來說，若僱主不當解僱受僱者，受僱者
可回台灣母公司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投訴，申請調
解甚至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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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大陸當地法人（可為陸資、台資、外資）
聘僱

這類型的聘僱關係如雨後春筍愈來愈多，不
少大型台資企業也逐步朝此方向調整，此類也就
是我們偶會聽到的「Local hire」。這類關係的特
徵包括：在大陸領取大部分的薪資，台灣不發薪
水，或是用第三地發放獎金或津貼，此外台灣母
公司不為員工投保勞保、勞退、健保。員工在台
灣的相關保險，由員工自行處理（勞保需改投國
民年金；健保如果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
系血親時，則依附其親屬投保；若無可依附，則
需至戶籍所在地公所投保）。

此關係下產生勞動爭議如解僱、職災時依當
地（即中國大陸）的法規辦理。乍看之下，這樣
的安排似無不妥，但實際上，在三、四線台灣人
不多的城市，因當地勞動監理單位對「涉台事務」
熟悉度不足，台人有可能會遇到主管機關不受理
申訴的情況；又因兩岸法律不同，也可能大陸法
律根本無法源可管，對受僱台人而言就相當不利
了。舉兩例說明如下：

2020年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不少台
幹春節結束後不願冒險回到大陸，遭一些僱主以
曠職、不配合公司工作安排為由，以「懲戒解僱」
名義解僱（無資遣費）。這種處分方式，無疑違
反台灣勞動法規的處理原則。不過台幹在此時若
無法舉證和台灣母公司有僱傭關係存在，在台申
請調解和訴訟會相當不利，因為台灣的勞動法規
管轄效力不及於大陸地區之法人，在台申請調解
可能連受理都會出現問題。儘管我們看到曾有法
院用「擴張僱主」概念之判例來保護勞方（即不
以僱傭契約書面上定義之僱主為僱主，而視對大
陸子公司有控制權之台灣母公司為僱主），不過
訴訟勝敗仍在未定之天。

另一比較極端的例子：在中國大陸之受僱者
運氣不好遇到俗稱「996制」企業（即早上 9點
上班，晚上 9點下班，每周工作 6天），鐵打
的身體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促發腦心血管疾病甚
至死亡。在台灣若發生這類情況，可以「職業促
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即俗稱過勞疾病或過勞
死），請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讓自己或眷
屬得到更高的保障和補償。然而在大陸，這類的

疾病無法被認定為職業災害，因為在大陸的勞動
法律中，並沒有類似過勞疾病或過勞死的定義存
在。就算僱主有幫受害員工投保大陸社保，也僅
能以自身疾病為由請領補償金額較台灣為低的相
關給付。

(三 )受台資企業投資之第三地法人聘僱

這類僱傭關係主體安排是最特殊的方式，即
台資企業透過如香港、開曼群島、薩摩亞等地的
投控公司或紙上公司名義聘僱台人赴大陸工作。
這類聘僱關係之所以可以吸引一些公司和求職者
青睞，主因享有極低的稅負。僱主透過第三地境
外公司發放外幣薪資到受僱者台灣帳戶，在台灣
會被列為「海外所得」。「海外所得」在台將計
入「基本所得額」計算，若基本所得額一年未超
過 670萬新台幣，可完全免稅，就算超過，也只
有 20%的單一稅率。一般台幹薪資水準，甚至
可以做到在兩岸一毛稅金都不用繳納，節稅效果
非常可觀。

不過大陸稅法規範，台外籍人員居住大陸滿
5年後，在大陸境外的海外所得應在大陸地區申報
繳納，大陸有關部門依法可以對此類受僱者查稅、
要求補稅。儘管目前觀察台人被查稅的情況罕見，
但也不得不慎。另若這樣的聘僱關係下發生勞動
爭議，極有可能出現兩岸皆不管的無助窘境。

二、薪資結構

台人赴陸工作，薪資受領的方式也千變萬
化，給付方式會影響到赴陸工作者的生活品質、
匯率風險以及稅務問題，通常公司的聘僱方式和
薪資給付方式有所關聯，但並非絕對。以下列舉
常見之形態。

(一 )純人民幣「月薪制」

純領取人民幣月薪在服務業、外商、還有一
些台資小廠較常看到，僱傭契約會記載由大陸當
地法人聘僱。這種發放方式，因為只有單一外幣
收入，雞蛋在同一個籃子，匯率風險較高，要注
意積蓄如何送回台灣和台灣所得稅申報的問題。

現今除非是高階經理人，不然一般人只要做
好規劃，將積蓄送回台灣並沒有想像中困難。最
常見的方式是在每次 2萬元人民幣的免申報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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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於每次休假返台時將現金攜帶回台灣（建議
勿托運鋌而走險）。若沒有即時換匯的需求，在
人民幣需求較為旺盛的時期，還有機會參與台灣
的商業銀行推出之新資金的優惠定存，賺取較高
的利息。若在大陸積蓄較多，可在當地將人民幣
兌換成美金，在 1萬元美金的範圍內，攜帶現金
回台也不需申報。但在大陸換匯相當不便，需要
準備證明文件多，且此舉還會出現雙重匯率損失
（人民幣換美元、美元換新台幣），所以實際上
並不常採用。

另一個更便捷方式，即利用台灣有銀聯標示
的提款機，直接將人民幣依當天銀聯公告匯率以
新台幣領出。依現行規範每張卡每日提領上限為
等值 1萬元人民幣，每個帳戶每年總金額上限為
10萬元人民幣。包含中國銀行在內的許多大陸銀
行，有特別針對台商或外籍人士提供跨境提款手
續費減免方案，有些的優惠次數甚至沒有設限。

大陸官方近年也推出一般人可使用的跨境人
民幣匯出管道，但需要申請薪資證明並向當地稅
局申請完稅證明，相對上比較麻煩，但若上述方
法用盡，這也是一個選擇。

特別提醒，台人社群流行私下換匯的方式，
也就是兩人約定匯率後，分別在兩岸透過轉帳或
現金互換。這種方法除了可能遭到被詐欺的風險
（一方匯錢出去，另一方未依約匯入捲款潛逃），
也可能涉及贈與稅甚至洗錢的問題，切勿涉險。

所得稅申報方面，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大陸之所得非海外所得，應合
併國內綜合所得稅申報。儘管這和國人直觀想法
有點差異，但在現行法規之下，仍應依法辦理。
在台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大陸所得資料須由個人
主動申報，在大陸已繳納稅金，可在台灣扣抵，
其扣抵上限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所得，而依其
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簡單來說，申報
及扣抵的動作會讓台灣的綜合所得稅增加，但不
會有重複課稅的問題，建議誠實申報為上。

欲申請大陸已繳納稅金扣抵，須在大陸當
地稅局辦理個人所得稅完稅證明，再將完稅證明
送當地公證處進行公證。公證時請務必提醒公證
人員將公證書副本寄到海基會。副本寄達後，申
請人或被委託人可持公證書正本到海基會辦理驗

證，完成驗證之文件才可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扣
抵。若僅持大陸官方開具之完稅證明，或是未
經海基會驗證之大陸公證書，在台申報時會被退
件。上述申請流程，前後需要約一個月的時間（包
含兩岸寄送流程），建議赴陸工作者每年 3月在
大陸啟動程序（太早有可能因前一年度年底的僱
主代扣繳稅金尚未繳納，而導致完稅證明資料不
完整），以趕上台灣 5月的申報時限。

(二 )人民幣加新台幣「月薪雙軌制」

人民幣加新台幣的月薪組合為目前主流，由
台灣母公司聘僱外派大陸的聘僱關係最常使用此
方式。這種方式可舒緩薪資送回台灣的壓力，在
台灣的經常性支出也較容易支應。但另要注意兩
點：

其一，在大陸的收入是否足夠支應當地生活
開銷。這會依個人的物質需求及公司提供的配套
措施，如工作餐、宿舍、上下班交通車有無而有
差異。但因應可能出現的就醫、交通事故等意外
支出，即使在物價較低的小城，每個月至少領取
7千元以上之人民幣會較為保險。

其二，有公司為了幫員工節省稅負刻意壓低
大陸薪資的比率（大陸所得稅率較台灣高），甚
至壓低到每月 5千元人民幣的免稅額以下。短期
看來，這樣做的確達到節稅的效果，但若長期在
大陸生活，不但生活品質較差，且異常低的薪資
水準，也有可能被大陸官方盯上，平時提心吊膽
怕被查稅反而不能安心工作。

(三 )人民幣加外幣加新台幣的「雜燴制」

此處外幣指包括港幣在內的他國／地區貨
幣，由第三地境外公司直接發放到受僱者台灣帳
戶。此來源之所得在台歸為海外所得，如前文所
述，可以做到最佳的節稅效果。不過因為第三地
貨幣在台灣和大陸都無法直接使用，勢必要換
匯，當急需用錢時，可能要承受用當下較差的匯
率換匯。

以上介紹國人赴陸工作在僱用關係主體及薪
資結構，國人在赴陸尋職時可向僱主或人力資源
人員詢問清楚，再依照個人的需求、風險承擔能
力、法規及稅務風險，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公司任
職。


